
德国.个人旅游签证

温馨提示  持申根签证者 (如果签证上无其它注明) 可到所有申根国旅游: 比利时.荷兰.法国.德国.卢森堡.西班牙.葡萄牙、意大利.希腊.瑞典.丹麦.芬兰.冰岛.挪威.奥地利.捷克.匈牙利.斯洛伐克.斯洛文尼亚.波兰.爱沙尼亚.拉脱维亚.立陶宛和马耳他.该签证不能用于从事工作。签证并不是一定能进入申根国区的保证， 是否能入境最终由边境的边防部门作决定。

	序号
	资 料 清 单
	原

件
	复

印

件
	资   料   说   明

	01
	护  照
	1本
	１份
	A. 护照有效期须在签证过后还至少90天有效.如曾有旧护照请提供。

B. 护照须在广东/广西/福建/海南四省，非以上四省者，须提供上述四省区的有效暂住证原件，并提供复印件一份（半年前开始生效的，不足半年者还需提供旧暂住证）

	02
	照  片
	3张
	
	近期半年的白底两寸彩色照片。 

	03
	申请人英文放假信原件
	1张
	
	A.放假信原件，必须有单位名称抬头、公章、负责人签名；须有可供领馆查询的地址、电话。内容包括：申请人（名字、护照号）在公司的职务、入职年限、月收入、假期多长、 逗留天数和说明谁承担费用、保证遵守当地法律按时返回中国。

B.名片：所提供的地址.电话.姓名必须正确真实，可以联系到本人。

	04
	中方公司资质证明
	1份
	
	营业执照副本或单位法人代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	05
	个人资料
	1份
	1份
	A. 身份证复印件，必须用身份证原件复印 ，清晰。

B.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，全体家庭成员的户口本每一页复印件（复印件内容必须清晰）。
C. 结婚证复印件（如果已婚）。

	06
	财产的证明
	
	1份
	个人银行6个月以上历史消费记录(清单上必须能看到本人名字和卡号)或存折复印件.(必须提供)

银行存款（包括半年历史交易记录和银行存款证明）.车产.房产.股票等等（建议尽可能多的提供）

	07
	旅行计划
	1份
	
	旅行的日程安排需英文。

	08
	保险
	1份
	
	覆盖整个旅行行程的保险。（必须在申根国有效，医疗保险额须达到30万以上----我公司可以代办，价格参看《申根保险简介》）。

	09
	机票酒店订单
	
	1份
	与行程日期相符的机票订单,及酒店确认单。

	10
	申请表
	1份
	
	申请表可以使用中文填写(另见我社欧洲签证表格)；


客人须知：1.面试时间以领馆预约为准。面试结束后，签证审核时间一般为5-10个工作日(根据个人情况不同领事馆有权决定最终审理时间)； 有效期和停留期由签证官根据申请资料来决定；

签证官根据不同的个案有权要求申请者增补资料， 领事馆有权要求申请人返回中国后到领事馆面谈；


